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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CC-ASP/1/3  

  ICC-ASP/1/Decision 2号决定 

  2002 年 9 月 3 日第 2 次全体会议协商一致通过 

  ICC-ASP/1/Decision 2. 在书记官长就任前行使职权的临时安排 

 缔约国大会， 

 考虑到法院书记官长到 2003年年中才开始履行其职能和职责， 

 决定作出临时安排，由共同事务主任履行《财务条例和细则》规定的书记官

长职能和职责，直至书记官长开始履行其职能和职责时为止；但根据适用决议在

各款经费之间调剂使用的职权，以及源于《规约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二款和

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五款的职权除外。 

 


